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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政办字 〔２０１８〕３０号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清理现行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：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商务部 《关于印发 〈２０１７－

２０１８年清理现行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措施的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

（发改价监 〔２０１７〕２０９１号）要求，为做好我省现行排除限制竞

争政策措施清理工作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抓好清理工作的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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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理现行排除限制竞争政策是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

的 “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”的具

体行动，是进一步优化我省营商环境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

大工程的重要举措。各级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根据国家规定的

清理范围、重点、步骤、时限等要求，按照 “谁制定、谁清理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认真研究制定本级、本部门具体清理工作方

案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清理

任务。对于已经开展或者完成清理任务的，不再要求重新部署；

政策措施制定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已调整的，由继续行使其职权

的机关负责清理。各市政府及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于

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１日前就清理工作开展情况、废除和调整的政策措

施、取得的成效等形成书面报告，报送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

会议办公室 （省物价局）。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要加强对清理工作的督导协调，及时汇总全省清理工作情况并上

报省政府。

二、统一清理标准和政策界限

此次清理的主要内容是：现行有效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其

他政策措施中含有的地方保护、指定交易、市场壁垒等内容。重

点包括：

（一）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。包括但不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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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：设置明显不必要或者超出实际需要的准入和退出条件，排斥

或者限制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

定，对不同所有制、地区、组织形式的经营者实施差别化待遇，

设置不平等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

院规定，以备案、登记、注册、名录、年检、监制、认定、认

证、审定、指定、配号、换证、要求设立分支机构等形式，设定

或者变相设定市场准入障碍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

定，设置消除或者减少经营者之间竞争的市场准入或者退出条

件。

（二）限定经营、购买、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。

包括但不限于：以明确要求、暗示、拒绝或者拖延行政审批、重

复检查、不予接入平台或者网络等方式，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经

营、购买、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；在招标投标中限

定投标人所在地、所有制、组织形式，排斥或者限制潜在投标人

参与招标投标活动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，通过设置项目库、名录

库等方式，排斥或者限制潜在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。

（三）对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务实行歧视性价格和歧视性补

贴政策。包括但不限于：制定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时，对外

地和进口同类商品、服务制定歧视性价格；对相关商品、服务进

行补贴时，对外地同类商品、服务和进口同类商品不予补贴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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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较低补贴。

（四）限制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碍本

地商品运出、服务输出。包括但不限于：对外地商品、服务规定

与本地同类商品、服务不同的技术要求、检验标准，或者采取重

复检验、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；对进口商品规定与本地同

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、检验标准，或者采取重复检验、重复认

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国务院规定，对进

口服务规定与本地同类服务不同的技术要求、检验标准，或者采

取重复检验、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，

设置专门针对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务的专营、专卖、审批、许

可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，在道路、车站、港口、航空港或者本行

政区域边界设置关卡，阻碍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

或者本地商品运出和服务输出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，通过软件或

者互联网设置屏蔽以及采取其他手段，阻碍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

务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运出和服务输出。

（五）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。包

括但不限于：不依法及时有效地发布招标信息；直接明确外地经

营者不能参与本地特定的招标投标活动；对外地经营者设定明显

高于本地经营者的资质要求或者评审标准；通过设定与招标项目

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资格、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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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和商务条件，变相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。

（六）强制经营者从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规定的

垄断行为。主要指以行政命令、行政授权、行政指导或者通过行

业协会等方式，强制、组织或者引导经营者达成、实施垄断协议

或者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。

各级、各部门要严格按照上述标准开展清理工作，在清理过

程中对上述标准的把握有疑义或者存在其他问题的，可以征求上

级机关或者本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的意见。

三、发挥各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作用

（一）组织业务培训。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

要结合此次国家清理工作部署，尽快组织开展全省业务培训，认

真学习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

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 〔２０１６〕３４号）、《关

于印发 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 （暂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发改价

监 〔２０１７〕１８４９号）等法律政策规定，统一清理标准，把握政

策界限，保障清理工作高效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开展业务指导。各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要做

好清理工作业务指导，对在清理过程中部门征求意见的，及时予

以答复；对意见分歧较大或者难以把握且影响重大的政策措施，

可以组织政策措施清理部门、相关行业专家学者和律师等召开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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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会研究，也可以向上一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征求意

见。

（三）强化工作督导。各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要积

极统筹协调清理工作，适时调度本地清理工作开展情况，督促指

导各部门抓好落实。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０

月之前组织完成对全省清理工作的督查，确保清理工作取得实

效，并做好迎接国家督查准备工作。

（四）加强舆论宣传。各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要建

立清理工作通报制度，及时通报清理工作开展情况；对清理过程

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公平竞争审查工作

联席会议报告。要充分利用多种传播渠道，向社会广泛宣传清理

工作的重要意义、取得的进展和成效，及时曝光典型案例，营造

良好舆论氛围和工作环境。

四、加强社会监督和反垄断执法

各级、各部门要坚持自我清理与社会有效参与相结合的原

则，坚持公开透明推进清理工作，充分听取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利

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切实发挥社会监督作用。反垄断执法机构要加

大执法力度，查处并公开典型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

件，形成执法威慑力，推动政策制定机关认真开展清理工作。对

违反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构成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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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行为的，要向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发出执法建议函，督促

政策制定机关纠正相关政策措施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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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法

院，省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省委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６日印发


